林州市两少年野外玩火家长受罚

2004年12月11日下午，林州市陵阳镇西贤城村南山坡失火，市防火办迅速组织人员经过20分钟左右的扑救，终将大火扑灭。经调查，过火面积约600平方米，全为荒草；起火原因为该村不满18岁的2名小孩玩火所致。市森林公安分局根据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、《河南省〈森林防火条例〉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该2名小孩作书写检查，并对其负责监护的家长给予200元罚款的处理。

